
 

消防(装置承办商)规例 

(第 3(1A)条) 

表格 2 

注册为第 3 级消防装置承办商申请书 

 

致: 消防处处长 

本人现申请注册为第 3 级消防装置承办商。 

1. 申请人姓名 (中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先生/女士 

  (英文)  *Mr/Ms 

2.  申请人地址 (中文) 

   

  (英文) 

   

3. 电话号码 
  

4. 出生日期 
  

5. 身分证号码 (   ) 
  

6. 申请人受雇的公司或商号的名称及地址(如适用的话)** 

 公司名称  

 公司地址  

   

   

7. 申请人对保养、修理和检查消防装置及设备所具备的资格及经验 

  

  

  

  

 

* 

** 

 

请删去不适用者。 

如未能提供，请填写「不适用」。 

 

 

 

  申请人签署 

(将用作为签名式样) 

   

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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